附件三
承诺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我公司今年组织攀登XXXX峰的登山活动是涉及人身安全的高危性体育赛事活动，为确保登山活动在安全、科学、规范、环保的原则下进行，我公司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1、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的登山活动要求、规定开展登山活动，作为登山活动组织方，坚决履行活动主体责任，若未按照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造成一切不良后果均由我公司（单位）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2、 在组织招募队员时已向登山队员告知攀登山峰活动的各种风险，认真审查队员资历、身体状况等信息，对不符合条件者不予已招募。
3、 组织登山活动未购买登山及意外伤害保险不符合登山要求的队员禁止参加登山活动，并承诺为本次登山活动购买经营者责任险用于化解和转移风险。
4、 我公司（单位）提供的相关登山队攀登相关手续、行程安排资质、人员信息、活动范围、进山山物资数量真实合法准确有效，如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我公司愿立即停止登山活动，并由我公司（单位）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5、 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配备高山向导，开展登山活动。
六、在组织登山活动期间坚决做到不随意使用、占用其他登山团队的公共、个人装备，一经发现我公司（单位）愿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七、在组织登山活动期间发生任何山难事故包括实施救援和善后处理由我公司（单位）负责并承担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名称(盖章)  
                                     XXXX年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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